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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提高个体小企业职工

劳动安全健康保护及安全生产意识的建议

（第0351号）的答复

卢崇劭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个体小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健康保护及安全生产意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沈阳市中小微企业众多,近年来是生产安全事故的多发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部分企业忽视安全环境及职业健康的问题更

加突出。针对您提出的关于提高个体小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健康保护及安全生产意识的建议，我局积极与卫健委、生态环境局沟通协调，研究解决制定的工作措施，主要想法与您的建议不谋而合。

为此，根据您提出的建议，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深入推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我市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主要分布在于洪区、沈北新区、苏家屯、浑南区等中环地带，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薄弱、员工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市应急管理局采取以下主要措施：一是摸清底数，有的放矢。按照“属地为主、分级负责”原则，结合全市安全生产三年整治专项行动，我们正在指导全市其它行业领域监管部门和属地政府，再次对企业规模、数量等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摸底，厘清监管界限，明确监管责任，建立企业监管台账。二是强化责任、推动落实。下发了《沈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入推进中小微工业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集中攻坚专项行动方案（试行）>的通知》（沈安委发[2021]9号），定点实施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依托大型标杆企业，编制《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指导手册》共计177个模板，下发全市借鉴提升。指导企业开展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突出危险作业审批和相关方安全管理，加大安全宣传教育，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不懂法、不会管、管不好的现实问题。三是指导服务，严格执法。通过“一联三帮”活动，寓精准监督于服务支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安全管理现实需要，帮助企业落实政策、解决困难、转型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安全生产“12350”投诉举报电话等途径，指导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做到严格执法、精准执法。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从严处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符合《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规定情形的行为，将启动行刑衔接机制。

二、大力宣传提高劳动者自我保护能力
市卫健委认真贯彻职业病防治工作“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牢固树立维护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就是保护亿万家庭幸福的工作理念。按照“摸清底数，加强预防，控制增量，保障存量”的思路，动员各方力量，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普及职业病防治知识，不断提高劳动者自我防护的意识和能力，有效加强职业病预防控制，切实保障广大个体小企业职工的职业健康权益。

三、严厉打击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对建议高度重视，指定于洪分局对平罗街道达连村“村中心工厂”涉嫌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调查。对反映的沈阳鑫宝粮牧机械有限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对露天喷漆违法行为拟处以5万元罚款，并责令企业不得在露天喷漆作业。目前该企业喷漆工序已经外委。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村中心工厂”污染环境问题，强化与应急、卫健、行政执法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充分借助街道办事处、网格员力量，加强对各类“村中心工厂”日常监管各项工作。

感谢您对提高个体小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健康保护及安全生产意识的重视和关心。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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